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实施奖励办法》的通知
乌鲁木齐县、各区人民政府，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管委会，市属各委、办、局，各县级事业单位，各大中型企业：

    《乌鲁木齐市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实施奖励办法》已经2023年1月29日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2月24日   

乌鲁木齐市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

实施奖励办法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产出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规定，结合我市科技创新实际需求，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奖励的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业态、新产业等活动。
第二条  本办法奖励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科技成果。
第三条  本办法奖励的对象是指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开办，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实施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服务机构等企事业单位。

第四条  申请奖励的单位无不良信用记录，无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无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科技成果产出、实施均为我市行政区划内企事业单位的，同一科技成果只能申请奖励1次；申请成果转化奖励的项目，其技术合同签订日期为近3年；申请知识产权奖励，知识产权权属人为申请企业，并且申请奖励的知识产权在法定有效保护期内。
第五条  奖励标准
（一）科技成果转化奖励

1. 企业获得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的科技成果并实现转化应用的，按其技术交易额的1.5%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20万元；企业有多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当年累计奖励额度不超过100万元。
2. 驻乌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面向乌鲁木齐的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其科技成果落地实施的，按其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1%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20万元；驻乌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有多项科技成果在企业进行转化的，当年累计奖励额度最高不超过80万元。
（二）知识产权创造实施奖励

1.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的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科技成果并转化实施的，经过审核，给予每项奖励1万元。
2.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发明专利，发明专利转化实施3年以上，经过审核，从第四年开始每年给予该项发明专利奖励5000元，奖励最长年限不超过10年。
3. 企业有多项知识产权进行转化实施的，当年累计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10万元。
（三）服务机构奖励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的科技中介机构，促成企业、科研单位达成科技合作并转化科技成果的，每年按其促成技术合同实际成交总额的1%给予奖励，当年累计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20万元。
第六条 评价标准及申报资料
    （一）申请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应符合的条件

1. 自行投资实施转化的成果，需持有购买科技成果的转化登记证明、上一年度企业纳税证明和财务报表、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一年度通过该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新增销售收入的专项审计报告、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总结报告（成果与销售产品、改进工艺的应用说明，项目所形成的产品应有第三方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突出业绩、重大经济社会效益，为专家评审提供依据）。

2. 向他人转让科技成果、许可他人使用科技成果、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的，需在国家“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登记，并按照技术合同中实际发生的技术交易额，审核、认定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后实现的年新增销售、纳税。

3. 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的，需提供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后实现年新增销售收入和纳税情况等。

4. 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由技术专家根据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参照自行投资、转让科技成果或许可、作价投资方式提供相应资料，进行综合评价。
    （二）知识产权创造实施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应符合的条件

需提供科技成果持有证明（包含第二条所列各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生产过程、创新产品的应用报告（应写明可判断的依据：包括以技术成果形成的产品、服务、样品、样机等，项目所形成的产品应有第三方出具的产品质量性能检测报告）、成果转化效益证明（产品销售合同，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纳税证明）。

（三）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奖励应符合的条件

申报奖励的服务机构应是通过国家、自治区、市级技术转移机构备案的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应与服务对象签订有服务合同，促成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须在国家“技术合同管理与服务系统”登记，且年技术合同交易额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
第七条 审核程序

（一）职责分工

1. 市科技局具体负责以下工作：

（1）发布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奖励受理通知，并受理审核。

（2）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知识产权创造实施奖励受理通知，并受理审核。

（3）组织专家对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奖励开展评审和核实。

（4）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知识产权创造实施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开展评审和核实。

（5）拟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知识产权创造实施项目奖励计划。

    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具体负责以下工作：

（1）联合市科技局发布知识产权创造实施奖励受理通知，并受理审核。

（2）对申请的知识产权创造科技成果（专利）真实性予以审核。

（3）联合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知识产权创造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开展评审和核实。
（二）流程

1. 受理时限
申请单位需在市科技局发布的受理通知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2. 材料提交
申请单位按照第六条“评价标准及申报资料”和年度申报指南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3. 审查核实
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通过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审核、专家评审、拟奖励项目名单网上公示等程序后，发放奖励资金。

第八条  监督
申请单位虚报、冒领或者以非正常方式套取或骗取奖励资金的，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为2年。由乌鲁木齐市科学技术局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